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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9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２９

股票简称：太极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产品入选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近日国家卫生部公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２０１２

年版）（卫生部令第

９３

号），该目

录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起实施。

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有化学类药品和中药药品共

１６５

个品种入选了 《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共计

３６０

个批准文号（按剂型、规格）。

入选基本目录的化学类药品有

９１

个品种，

１７８

个批准文号，主要分布在抗微生物、解热

镇痛、调节电解质、神经系统、心血管治疗、维生素补益类，主要品种有：阿莫西林胶囊、注射

用头孢唑林钠、布洛芬缓释片（芬尼康）、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１８ＡＡ

）、葡萄糖注射液、氯化钠

注射液、复方氯化钠注射液、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复方甘草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泰克

平）、盐酸吗啡缓释片（美菲康）、紫杉醇注射液等。

入选基本目录中药类药品有

７４

个品种，

１８２

个批准文号，主要分布在清热、解表、扶正、

化痰止咳类，主要品种有：急支糖浆、急支颗粒、藿香正气口服液、六味地黄丸、黄连上清丸、

银翘解毒颗粒、复方丹参片、小金片、九味羌活丸、元胡止痛片、生脉饮等。

公司独家品种有三个入选基本药物目录，包括急支糖浆、急支颗粒和小金片（散热消

肿）。

公司骨干品种急支糖浆和藿香正气口服液均为本次新增产品，两个药品均为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十二五”计划

２０１１

年课题项目，其中藿香正气口服液获

９７

年获世

界知识产权和中国专利局联合颁发的中国专利发明金奖，急支糖浆为国家首批专利中成药

品，曾荣获国家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奖。本次公司产品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对公司销售

及长远发展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２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河北维尔康公司涉诉事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维尔康公司）通

知本公司，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已经对该公司做出判决，判决内容为：“陪审

团提交了有利于以

Ｒａｎｉｓ

公司为代表的直接购买者集团原告的裁定，裁定损失

额为

５４１０

万美元，并且本法院根据原告的动议，依据美国法典

１５Ｕ．Ｓ．Ｃ． §１５

（

ａ

）

对此损失额乘以三倍， 再减去原告已经从前被告处已收到的

９００

万美元的金

额。 特此判决：原告集团的代表

Ｒａｎｉｓ

公司，针对河北维尔康公司和华北制药集

团有限公司连带并个别地获得

１５３３０

万美元的判决。 ”

河北维尔康公司告知本公司， 该公司认为：“本案的审理结果严重背离事

实和法律，极不公正”。其相关行为“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法律、法规，是完全按

照当时政府的强制性要求所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曾经就此案数次明

确告知美国法院， 河北维尔康公司实施的相关行为是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所

作出。但美国法院和陪审团对此不予承认，仍然判定河北维尔康公司承担巨额

惩罚性赔偿。 河北维尔康公司声明其将“继续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公司将继续按规定及时就河北维尔康公司涉诉的相关进展情况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

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起，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以中证协

ＳＡＣ

？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

依据，对旗下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因特殊事项而停

牌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０．２５％

以上的股票白

云山

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２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调整。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该股票复

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０８

证券简称：东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高

金”）通知，广州高金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７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份（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１．７６％

）质押给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该项质押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

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止。

截至目前， 广州高金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３２

，

４３７

，

６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７５％

，其中已质押股份数量为

２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流通

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７４％

。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０３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星

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

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吴南平先生、董事

／

总经

理颜飞龙先生、独立董事马骏先生、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陈华先生、财务负

责人刘远燕女士和公司保荐代表人钮蓟京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４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登载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四）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址：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李志江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郝军

先生；财务总监卿北军先生；独立董事陈燕燕女士及保荐代表人戴立洪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新加坡生物质发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１．

协议为公司与

ＢＦＩ

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 后期还需签订具体的投资合

同。 合同的签订时间、实施内容、进度以及具体的投资额度以签订的正式投资

合同为准，故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２．

后期具体投资方案、合同等将按相关权限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况：

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Ｂｉｏｆｕ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简称“

ＢＦＩ

公司”）签署了《新加坡生物质发电

项目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框架协议”），就双方在新加坡合

作建设、运行生物质发电项目（电力执照号码为

ＥＭＡ／ＷＥＧ／００１

，以下简称“本

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合作事宜达成框架协议。

本生物质发电项目预计投资额为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万新币，约折合人民币

２－２．５

亿元，实际投资额以正式投资合同为准。 项目规模为装机容量

１×９．９ＭＷ

，日消

耗燃料量约

２６０－３００

吨

／

日。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

规定，项目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

Ｂｉｏｆｕ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Ｐｔｅ． Ｌｔｄ．

注册号：

２００３０３４１６Ｎ

注册地址：

５１ Ｓｈｉｐｙａｒ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６２７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

ＥＵＧＥＮＥ ＬＥＥ

注册资本：

７００

万新币

企业类型：私人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为：

１

）回收非金属废料 （如海洋粘土和油泥）（

３８３０９

）；

２

）总承

包商（房屋建筑包括主要升级工程）（

４１００１

）。

公司与合作方无关联关系。

三、项目介绍

１．

项目所在地：位于新加坡裕廊工业区（

５１ Ｓｈｉｐｙａｒ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６２７８０９

）。

２．

项目规模：装机容量

１×９．９ＭＷ

。

３．

项目使用燃料：园林废弃物及装箱废板等，日消耗燃料量约

２６０－３００

吨

／

日。

４．

预计投资额：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万新币，约折合人民币

２－２．５

亿元。

５．

资金来源：公司为主自筹。

６．

项目进展：已获得生物质发电项目执照，电力执照号码为

ＥＭＡ／ＷＥＧ／

００１

，并已具备建厂所需的土地、水源、输电及电力接入许可。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双方义务

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运行该项目；

ＢＦＩ

公司负责燃料供应的保障、负责获

得该项目股东变化的确认、生物质电厂执照的继续有效及土地使用权归属的

变更。

２．

合作方式

１

）合作方式：公司投资、建设生物质电厂，由

ＢＦＩ

公司负责供应燃料，燃料

供应的回报根据上网电量的销售收入按双方约定的比例分红。

２

）若有更好的合作方案，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对上述方案进行调整。

３．

协议的生效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１．

协议旨在确定公司与

ＢＦＩ

公司的战略合作关系。

２．

如协议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在生物质综合利用领域向前迈进一步，

促进公司更好更快发展。

３．

本协议以及正式投资协议的签订，预计会有前期费用产生；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４．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当事人形成依赖。

备查文件：

１．

《新加坡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合作框架协议》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３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６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１９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三）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十号前楼二楼会议室。

４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卫平先生。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

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３

，

１１９

，

０９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６．９５％

。 其中：

（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８

，

４１５

，

３００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７３．７５％

；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３３

人，代表股份

４

，

７０３

，

７９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０％

。

（

３

）本次会议议案，公司关联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张

静女士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４

，

７１４

，

０９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１％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保荐机

构持续督导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签订第一阶

段收购泰利森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授权管理层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关的协议、 文件并办理相关手

续。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３５９

，

８３０

股（其中现场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网络投票

４

，

３４９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４９％

；反对

１２４

，

５７４

股（其中现场投

票

０

股，网络

１２４

，

５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４％

；弃权

２２９

，

６９０

股（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２２９

，

６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７％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

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签订第一阶段收购泰利森的股权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彭丽雅、徐意恒列席本次大会进行了现

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

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

《关于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一）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２１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瓦光伏中心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开市起复牌。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了《关于签署项目合作事宜的公告》，公司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

民政府签署了 《关于 “吉瓦光伏中心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 同时， 公司与

Ｓｕｎ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金桥城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了 《关于项目合作事宜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司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Ｓｕｎ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签署了《

ＧＷ

高效光伏中心项目框架协议》，同日，公司与

Ｓｕｎ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内蒙

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金桥城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合资企业意

向性条款清单》。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了 《关于项目合作事宜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司与

Ｓｕｎ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金

桥城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华夏聚光（内蒙古）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资公司”）。

目前，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鉴于合资公司正在办理注册成立前的审批程序， 为确保吉瓦光伏中心项目按计划实

施，经四方股东协商，确立在和林格尔县开发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作为吉瓦光伏中心项目

的部分具体实施方案，并由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环能源（内蒙古）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能源”），负责本次方案实施的相关开发建设事宜。

中环能源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和林格尔县政府”），就在和林

格尔县开发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初步达成共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签署《呼和浩特市和

林格尔县人民政府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框架协议》。

一、 协议基本情况

１

、 项目概况：

该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高效率低倍聚光光伏发电系统在和林格尔县投资建设

２

，

０００

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计划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期间累计投资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其中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

４００

ＭＷ

，

２０１５

年

４００ ＭＷ

，

２０１６

年

４００ ＭＷ

，

２０１７

年

４００ ＭＷ

，

２０１８

年

４００ ＭＷ

， 项目开发采用统

一规划，分期建设的方式实施。

２

、双方责任和义务

（

１

）和林格尔县全力支持项目建设，负责为项目提供不低于

７．５

万亩的项目用地，负责

办理土地流转手续，帮助推动相关光伏电站项目的顺利开展，并给予项目立项、核准与并网

发电等相关行政支持，项目产生的绿色电力以本地消纳为主，富余电力就近上网。

（

２

）中环能源按照项目建设计划全力按进度推进项目建设。

除此之外，双方还签署了保密协议，在获取项目信息、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方面

进行了约定

本框架协议受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保护。

二、项目其他情况的说明

１

、在和林格尔县投资建设

２

，

０００ ＭＷ

（

２

吉瓦）光伏电站项目是

７．５

吉瓦光伏中心项目的

一部分；

２

、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环能源负责该项目前期准备工作、预付先期土地费用等，公

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再由中环

能源垫付，合资公司成立后返还先期垫付的本金及利息。

３

、由于电站项目的投资额、度电成本等数据受电站建设的区域 、使用土地状况 、发电

系统的结构布局等影响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目前的投资额是概估预算，详实数据将根据电

站的实际情况确立；

４

、项目的建设将采用边建设、边推动、边优化的方式推进。该项目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

于股东投资、银行贷款、引入投资者等方式滚动投资。

三、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项目所用太阳能电池硅片优先使用公司自产太阳能电池单晶硅片，具体使用公司

单晶硅片的品种及数量以合同为准， 目前还无法详实准确测算该项目采购公司硅片的数

量，无法详实准确测算出对公司收入、利润的影响；

２

、本项目先行由中环能源负责本次方案实施的相关开发建设事宜，待合资公司注册成

立后由合资公司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公司将按照投资比例取得投资收益；

３

、本项目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业绩影响不大，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将随着项目进展逐步体

现，存在不确定性。

四、风险提示

１

、框架协议是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约定，未约定违约责任，无违约责任；

２

、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在和林县政府的协调和支持下，相关土地、税收优惠政

策、扶持政策等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发生变化，存在不确定性；

３

、本项目尚须取得发改委等有权部门的审批核准，能否按计划取得相关核准文件存在

不确定性；

４

、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２００

亿人民币，是

２

，

０００ ＭＷ

（

２

吉瓦）光伏电站的累计投资总

额，投资额为滚动投入并非一次性投入。此投资总额是对该项目的概估预算，依据电站建设

的区域 、使用土地状况 、发电系统的结构布局等相关数据测算的可行性分析尚在论证中，

能否按计划实施投资建设存在不确定性；

５

、项目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投资、银行贷款、引入投资者等方式滚动投资，如不

能按项目计划筹措资金或光伏行业政策重大调整变化，将对该项目实施进度和投资金额可

能予以适当调整，

２

，

０００ ＭＷ

（

２

吉瓦）光伏电站项目能否如期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关于新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代理销售

国泰上证

５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已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浦发银行”）签订了国泰上证

５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经双方协商一致，浦发银行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计划及基金转换业务。 投资人可通过浦发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基金业务范围及代码：

代销渠道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代理销售 定投下限 转换业务

浦发银行

国泰上证

５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

Ａ

类

）

０２００３５

是

３００

开通

浦发银行

国泰上证

５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

Ｃ

类

）

０２００３６

是

３００

开通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

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

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 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３００

元。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

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三、 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后，

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由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

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１

、适用投资人范围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国泰基金旗下任一只自

ＴＡ

基金基金份额的个人

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２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

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

担。

①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

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②

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其中

２５％

归转出基金基金财产，

其余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

３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基金合同中无特殊约定基金的转换费用采用“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申购补差费率

Ｇ

为零；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调整后的

基金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

１００

天，

决定转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国泰金龙行业）份额净值是

１．２００

元，

转入基金（国泰金鹰增长）份额净值是

１．３００

元，转出基金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２％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率

为

０．３％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净转入金额

＝ １０

，

０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０．２％

）

／

（

１＋０．３％

）

＝１１９

，

４０１．７９

元

转换补差费用

＝

［

１０

，

０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０．２％

）

／

（

１＋０．３％

）］

×０．３％＝３５８．２１

元

转入份额

＝ １１９

，

４０１．７９ ／ １．３００＝９１

，

８４７．５３

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

１００

天，决

定转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２００

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

值是

１．３００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

９１

，

８４７．５３

份。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若遇上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一项为固定值另一项为比例值，无法按差值进行计算，则申购费

补差不再扣减原基金申购时已缴纳的

１０００

元申购费。

４

、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

售。

（

２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

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

３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

４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

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

５

）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为

１０００

份，各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 如投资者

在单个销售网点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不足招募说明书所示时，需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

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

６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

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

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

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

７

）目前，国泰基金旗下的开放式基金均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故投资者转入的基金份额将被自动记

入前端收费模式下，且持有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转入之日起计算。

５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

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基金处于封闭期有关规定。

６

、重要提示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销售的国泰基

金旗下管理的基金，且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已在该销售机构开通转换业务。

（

２

）国泰基金旗下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

３

）通过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公布的基金网上

交易相关业务规则或公告等文件。

（

４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最迟在

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５

）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代销渠道进行办理相关业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高天、虞谷云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浦发银行在以下

３５

个分行的

６５０

多家指定营业网点办理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上海、北京、杭

州、宁波、南京、温州、苏州、重庆、广州、深圳、昆明、芜湖、天津、郑州、大连、济南、成都、西安、沈阳、武

汉、青岛、太原、长沙、哈尔滨、南宁、南昌、乌鲁木齐、长春、呼和浩特、合肥、兰州、石家庄、福州、贵阳、厦

门等。

五、本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平安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协商，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对通过平安银行基金定投及申购费率给予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定投申购下限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网银申购

活动

柜面定投

活动

网银定投

活动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８

折

４

折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８

折

４

折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８

折

４

折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８

折

４

折

５１９０２１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８

折

４

折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８

折

４

折

０２００１８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不参加 不参加

０２００２２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不参加 不参加

１６０２１５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折

８

折

４

折

二、优惠费率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对通过平安银行基金定投及申购上述基金的投资者，申购费率可享受优惠。

基金申购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仅限于前端收费基金，具体费率优惠情况为：

１．

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渠道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渠道办理指定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

式）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享受费率优惠。 原费率高于

０．６％

（含）的，按原费率的

４

折享受优惠（如优惠后

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柜面渠道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平安银行网点柜面渠道办理指定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的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享受费率优惠。 原费率高于

０．６％

（含）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

按照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３．

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及自助终端渠道申购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及自助终端渠道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仅

限于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费率享有优惠。 原费率高于

０．６％

（含）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

率低于

０．６％

，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公司将根据具体情

况另行公告。

２

、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具体申购费率请参见各只基金最新的《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

３

、若投资者申请基金定投业务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状态，本公司对上述开放式基金照常接受定期

定额业务。 是否确认由注册登记机构根据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判定。

４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

模式，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兴业证券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平安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３

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该活动解释权归平安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平安银行的

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国泰国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渠道的公告

根据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以下

６

家代销渠道签署的代理销售协

议， 以下渠道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代理销售国泰国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场外基金代

码：

１６０２１８

）。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

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

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

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

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具体扣款方式也以各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

准。

具体公告如下：

一、新增代销基金渠道及相关业务

渠道名称 代销业务 定投业务

宏源证券 是

２００

元

国元证券 是 不开通

西部证券 是 不开通

国海证券 是

２００

元

山西证券 是 不开通

广州证券 是

３００

元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场外代销渠道进行办理相关业务。

（

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宏源证券在北京、天津、大连、杭州、上海、深圳、沈阳、宜兴、长沙、武汉、盐城、柳州、桂林、南宁、昆

明、海口、中山、郑州、台州、唐山、乌鲁木齐及疆内其他各主要城市等共

４５

个城市的

８９

家营业网点为投

资者办理开户和申购等业务。

（

２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８

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联系人：祝丽萍

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５７０１２

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７２１００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国元证券在以下

５０

个城市

７６

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 申购等业务：

北京、大连、天津、沈阳、青岛、上海、无锡、杭州、台州、绍兴、深圳、重庆、广州、中山、福州、长沙、武汉、郑

州、太原、临沂、佛山、贵阳、盐城、厦门、南昌、珠海、合肥、铜陵、马鞍山、滁州、蚌埠、淮南、宿州、芜湖、宣

城、宁国、六安、巢湖、安庆、阜阳、淮北、桐城、天长、亳州、颖上、太和、无为、南陵、池州、黄山。

（

３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联系人：冯萍

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４８８

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３８７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

西部证券在以下

１５

个地区的

５４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西安、宝

鸡、咸阳、渭南、榆林、铜川、商洛、延安、安康、汉中、上海、深圳、丹阳、潍坊和北京等。

（

４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 系 人：牛孟宇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４８５０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国海证券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郑州、福州、昆明、贵阳、长沙、太原、济南、西安和重庆等

１４

个城市以及广西各主要城市设立

５５

家营业部对所有个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申购等业务。

（

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郭熠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５９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

９５５７３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山西证券在以下

３１

个主要城市的

６８

个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申购业务：太原、长治、阳泉、

大同、运城、朔州、离石、汾阳、忻州、晋中、临汾、介休、晋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西安、宁波、福

州、绍兴、无锡、大连、济南、石家庄、焦作、广安、南宁、常德、沧州。

（

６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１９

楼，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刘东

联系人：林洁茹

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５５

传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５４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广州证券在广州、北京、杭州、佛山、惠州、东莞、珠海、新会等城市的

２１

个营业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

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三、本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四、重要提示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